关于废止《苏州市石湖和上方山保护管理办法》的说明

《苏州市石湖和上方山保护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经市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，于2014年6月13日颁布，自2014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。《办法》自实施以来，对加强我市石湖和上方山景区的保护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，但随着石湖和上方山景区（以下简称“景区”）的持续发展及管理需求的不断升级，《办法》已难以适应新时期景区保护管理的实际要求。
一、《办法》已被上位法覆盖且部分上位法已修订废止
1.国务院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和2025年新修订施行的《江苏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》，对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体制、规划建设、生态保护、法律责任等作出了系统性规定，已覆盖《办法》的保护管理内容，且对风景名胜区的规划、保护、利用和管理提出了更全面、更严格的要求。
2.《办法》原制定所依据的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《江苏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》和《苏州市风景名胜区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均已修订或废止。现行《办法》部分条款（如管理体制、部分禁止行为设定、处罚依据等）未能完全涵盖其新要求，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冲突或模糊。
二、《办法》制订的历史背景与景区现行体制发生改变
根据苏州市2014年2月8日下发的苏府办抄〔2014〕4号文件，为进一步加强对石湖景区的统一规划和管理，加快推进石湖景区的开发建设，市政府决定成立苏州市石湖景区管理委员会。管委会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，办公室设在苏州市石湖景区管理处，由管理处主任任办公室主任。在此背景下，石湖景区管委会办公室起草了《办法》，并经市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，于2014年6月13日颁布，自2014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。2024年，根据苏委发〔2014〕12号文件精神，不再保留石湖景区管委会、石湖景区和上方山生态园工程建设指挥部及其办事机构，相关工作由园林局会同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承担，《办法》制订的历史背景与景区现行管理体制已发生改变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三、《办法》所规定的管理要求与景区发展实际脱节
1.《办法》自2014年实施以来，石湖景区管理体制、保护要求、游客需求、业态发展等均发生了显著变化。根据景区总体规划，石湖景区已制定并实施了更为细化的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。
2.原《办法》中部分规定（如部分设施管理要求等）已不适应景区精细化、智慧化管理的新要求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管理效能的提升和创新工作的开展。
[bookmark: _GoBack]综上所述，现行《办法》因其内容已被上位法覆盖且存在不一致情形，原制订的原因已与景区现行体制发生重大改变，加之部分规定已不适应景区管理实际，继续保留施行不利于景区管理效能的提升，故建议予以废止。同时，《办法》废止后，现有石湖和上方山的管理保护仍严格依据上位法规执行，做到不出现管理真空。一是无缝衔接，自《办法》废止之日起，即时启用上位法及配套机制，无过渡期管理空白；二是权责不变，原《办法》明确的管理主体、责任分工、保护要求整体延续，仅调整法规依据；三是强化保护，以“生态优先”为导向，在现有管理基础上升级保护标准与监管力度。同时，我局将完善跨部门联动监管机制，开展风景资源普查分类保护，确保制度衔接无缝隙、资源保护不弱化。
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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